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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案牵出盗墓案
“故事还得从3年前的一件不起眼的盗窃

案讲起。”陕西铁检分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王
颖向记者讲述，2022年，西安铁路公安局民警
在破获一起盗窃案时，发现嫌疑人重大倒卖文
物线索。

“由于案情重大，我们受公安机关邀请依
法介入，立即展开案件侦破工作。”王颖说。

经过持续两年的侦查和深挖，办案人员抓
获了长期盘踞在陕北地区从事盗掘古墓葬犯
罪活动的 5 个不法团伙共计 29 人。经查，这
些团伙自2014年起，多次在榆林市清涧县、绥
德县和延安市吴起县等地流窜作案，共盗掘各
代古墓葬21座，盗得青铜器、玉器、车马配件
等多件珍贵文物并倒卖。

据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贺某阳供述，
2014 年 12 月，他与贺某进、梁某、苏某等人
一起，在清涧县高杰村镇瓦窑沟附近的山上
探墓，最终挖到一件青铜鼎、一件青铜编钟、
一件青铜禁。“苏某联系了一个叫‘胖小刘’
的老板，一共卖了 2000 万元，我分到 256 万
元。”贺某阳说。

“这些团伙长期流窜作案，直指地下古墓

葬核心区域。由于盗掘手法粗暴，古墓葬遭受
严重损坏。”办案检察官表示，每个盗洞都是对
历史记忆的破坏，检察机关不仅要打击犯罪，
更要守住这些文化根脉。

刑事民事双重追责
“盗掘古墓葬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犯罪

现场分散于不同市县，按传统属地管辖模式，
难以形成打击合力。”陕西铁检分院副检察长
王健告诉记者，由于该案属于跨市域流窜作
案，且存在跨行政区划倒卖文物的情形，陕西
省人民检察院当即指定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
办理此案。

按照省院统一部署，陕西跨行政区划检
察机关成立盗掘古墓葬系列案件办案团队，
全方位审查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责任，2023
年以来，先后对28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安康铁路运输法院以盗掘
古墓葬罪分别判处朱某等人有期徒刑 11 年
至1年不等，并处罚金，同时还须承担墓葬修
复费用17.4万元。

安康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查明，古玩店老
板“胖小刘”刘某是个“惯犯”：2009年因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刑；2019年再犯同类罪

行；2021年又因倒卖文物罪被判刑。
安康铁路运输法院认为，刘某收购的文物

属于具有极高艺术、科学、历史价值的文物，交
易数额高达 2000 万元，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今年 3 月 27 日，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审
维持原判，以倒卖文物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
10年，并处罚金80万元。

“文物犯罪破坏的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
源，必须让犯罪分子既承担刑事责任，又赔偿
损失。”承办检察官说。

推动文物安全治理
“被盗古墓葬具有自然破坏风险，亟须开

展考古调查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工作。”办案过
程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孙战伟给出
了专业意见。

在陕西省检察院指导下，陕西铁检分院、
秦岭南麓地区人民检察院分别向当地相关部
门制发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监
管职责，推动寨沟遗址抢救性发掘工作。同
时，由延安、榆林两地检察机关分别向属地政
府及相关部门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督促相
关单位依法履职，做好田野文物保护和古墓葬
抢救性发掘相关工作。

同时，检察机关还与文物部门建立了常态
化协作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开展专
项行动。

“现在文物保护有了‘检察眼睛’，我们心
里踏实多了。”一名文物保护员说。

经多方协同履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包
括寨沟遗址在内的多处古墓葬遗址进行了系
统调查和考古发掘，最终发现M3墓葬周边共
有商代晚期高等级甲字形大墓9座，属陕西清
涧寨沟遗址，具有重大考古价值。该遗址入选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今年3月28日，陕西铁检分院联合西安铁
路运输中级法院、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榆林市
人民检察院、榆林市文物广电局等8家单位，共
同建立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司法保护基地，推动
形成地方政府、文物部门、文旅部门以及公检法
共同参与的历史文化遗产多元保护格局。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保护文物就
是保护国家与民族的历史。”陕西省人民检察院
党组成员、西安铁路运输分院检察长王勇表示，
陕西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将充分发挥跨区划履
职优势，探索完善全链条打击、综合性保护、多主
体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新机制，为守护中华民族文
化根脉贡献检察力量。 （来源：法治日报）

不法团伙流窜作案盗掘21座古墓葬
陕西跨区划检察机关以案促治助力文物抢救性保护

记者孙立昊洋通讯员王瑾

夜幕笼罩下的黄土高坡，几个黑影悄无声息地游
荡在千年古墓群之间。

“就是这儿，估计是个大墓。”借着朦胧月色，绰号
“鬼三”的薛某指着一处墓地对同伙说。

几人很快分工，由朱某在现场负责，苏某等人用准
备好的吊包、吊链、滑轮、铁锹等工具轮流开始挖土、吊
土，盗得一件青铜编钟、一件青铜禁、一件青铜鼎。

这是一起盗掘古墓葬案件中的情景。不法团伙在
陕西榆林等地流窜作案，将盗掘的文物倒卖牟利，对当
地历史文化资源造成严重破坏。

如何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近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以下简
称陕西铁检分院)检察官向记者讲述这起案件的办
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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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情守诺
一段无血缘的深情守护

老张年轻时来到苏州某建筑公司工作，下
岗后结识了老王，两人逐渐成为无话不谈的好
友。在日常相处中老王了解到，老张的妻儿都
远在新疆，且老张与儿子小张关系不佳、鲜有
来往，平时生病都无人照顾，老王便时常对他
施以援手。

2022 年 7 月，老张不慎发生车祸致右侧
额颞顶叶出血，因伤情较重丧失行动能力，只
得长期住院保守治疗。儿子小张知晓后，以自
己远在外地不便看望为由，先后向老王出具两
份授权委托书，委托老王全权处理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所有事宜以及治疗期间的相关事项，并
办理或提取父亲所有住院看病的资料。

老王不仅帮老张妥善处理了交通事故纠
纷，顺利拿到了赔偿款，还时常去医院陪护，做
足了本该由子女来做的分内事。

2023年10月，老张因肺部感染不幸去世。
老王本以为自己已履行承诺，对得起与老张的这
段友谊，然而他没想到，只因自己取出了老张存
折上一笔性质难辨的款项，小张竟将自己诉至法
院，认为这笔钱是不当得利，要求他退回。

情理交锋
6万多元背后的道义与法理之争

“这笔钱是老张生前承诺留给我的辛苦
费，不是我自说自话取走的。毕竟这一年多来
我尽力在做的是他儿子应该做而没做的事，我
拿这些钱问心无愧。”老王认为，小张远在新
疆，多年来从未尽过为人子女的义务。“交通事
故发生后，小张曾表示放弃赔偿款，是我为老

张请律师打官司，才争取到了这笔赔偿。老张
生前的房产交易纠纷也是我做诉讼代理人，为
他省了一笔律师费。所以这6万多元的辛苦
费是我应得的。”

原来，除了帮助老张就交通事故纠纷赔
偿事项进行索赔，老王还为他妥善处理了房
屋买卖纠纷。车祸发生前，老张曾与钱某签
订《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将自己名下一套
房产出售给钱某，后老张发生事故长期住院
治疗，无法完成与钱某的房屋买卖过户事宜，
钱某因此诉至吴中法院，要求其过户房屋。
法院至老张就诊的医院组织调解时，老王作
为代理人也在现场，当时老张意识尚清醒。
经调解，老张同意配合钱某将案涉房屋过户
至其名下。小张得知后，委托老王全权处理
父亲房屋交易事项。一个多月后，钱某向老
张支付房款52万余元。

老张弥留之际，小张抵苏准备接手父亲的
银行账户，老张却拒绝告知儿子存折密码，反
而将密码告诉了老王，请他代为处理钱款分配
事宜。小张只得同老王签订一份《物品交接说
明》，约定父亲账户中钱款的具体处置方式。
老张去世后，小张对父亲账目进行核对时发
现，存折上应还剩6万多元尚未使用，老王也
表示的确有一笔差额，但这笔钱是老张留给他
的辛苦费，自己已经取走，不会归还小张。

“我们之间的委托没有约定报酬，他也说
自己是出于朋友关系才做这些事的。而且父
亲还在的时候，我已经给过他 1 万元作为报
酬了。”法庭上，小张认为自己和母亲是父亲
遗产的合法继承人，老王未经同意擅自取走
的这笔钱是不当得利，严重损害了自己和母
亲的权益。

因这6万多元的归属，两人对簿公堂。一
方坚持“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朴素道义，另
一方主张“没有法律根据即为不当得利”的法
律边界。双方各执一词的背后，实则是情与
理、义与利的价值碰撞。

法护善行
让每一份善良都不被辜负

审理中，案件承办法官了解到，老张的妻
子曾在2017年起诉离婚，称与老张常年两地
分居，无法共同生活，但之后又撤回起诉，在老
张病重之时也常以患病不宜长途跋涉为由未
曾探望。同时，法官通过走访老张生前就诊医
院证实，老王的确常来陪护，为他办理各种手
续，如亲人般照料老张。

吴中法院审理后认为，首先，老张的存折
密码是自愿告知老王的，老张治疗期间，在可
以将存折密码告知儿子的情况下却没有告知，
反而告诉了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朋友老王，表
明老张同意老王对其存款进行使用，老王也的
确使用上述款项支付了医疗费、护理费等，且
老张的治疗时间超过一年，其间产生了票据之
外的费用，也符合常理。其次，小张与老王签
订《物品交接说明》时，案涉存折账户余额为
28 万余元，老王按约分配部分款项后账户剩
下8万余元，依照这份说明他还需向小张转账
30万元，而此时账户余额已不足以再支付，但
他仍将之前从案涉存折取现的部分款项合并
账户余额一起转给了小张，结清这 30 万元。
由此可知，老王信守承诺，并未违反《物品交接
说明》中的约定。此后该存折账户仍有老张的
养老金汇入，而老王因照料好友从该账户支取
款项也不属于不当得利。

最后，在老张发生交通事故的治疗期间，
小张向老王出具了多份委托书，委托其处理交
通事故、治疗手续、买卖房屋等事宜，因此其两
人事实上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结合法院查明
的各项证据，可以证明老王完成了上述委托事
项。其两人虽未约定报酬，但老王在处理上述
委托事务的过程中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根
据市场交易习惯及社会一般观念，小张理应向
老王支付报酬。因老王实际照顾好友一年有
余，又协助处理了诸多事项，小张支付的1万
元显然低于一般市场标准，故即使老王支取的
存折款项与实际支出存在差额，其要求该款项
作为报酬也符合常理，不构成不当得利。

法官还注意到，老张长期独自在苏州工
作、生活，与妻儿关系疏远。法院在老张住院
治疗期间现场调解房屋买卖纠纷时，他意识清
醒，因此可以认定老张将自己的存折交由朋友
保管是他对自己财产处置的真实意思表示。
老王在此期间也尽到了对老张的照顾义务，且
老王按约已将绝大部分款项转给了小张及用
于好友的治疗，如果仅因他未能提供剩余款项
的票据而认定不当得利，将会挫伤公民之间团
结友爱、互帮互助的积极性，不利于引导公众
共同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据此，法院判
决驳回小张及其母亲的全部诉讼请求。

“司法保护施助者的合法权益，实际上是在
守护我们每个人可能需要的善意。正如这桩‘善
心对价’案的判决所昭示的，法律绝不会让良善
者流汗又流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法治、
诚信、友善、和谐’从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
在每一个彰显司法智慧和温度的裁判之中。”该
案承办法官、吴中区人民法院太湖度假区人民法
庭副庭长吴兵说。 （来源：苏州日报）

“善心的对价”当被法律守护
记者王小兵陶萌璘

陪护挚友一年，依嘱支取“辛苦费”却成被
告，法院判决力挺“好人不吃亏”——

老张卧病一年，挚友老王受托陪床、打官司、卖房产，垫付代办一肩挑；老张临终时把存折密码告诉老王，老王取走6万多元“辛苦费”后，却
被远在外地的老张儿子以“不当得利”告上法庭。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因一笔性质难辨的取款引发的不当得利纠纷案，认定6万多元系“善心的对价”，不是不当得利。


